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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动法》★1、用人单位劳动安全卫生的规定：用人单位：

对安全生产工作，要进行经常性检查，针对特种作业、特种

设备、特殊场所进行专业性检查，还应进行季节性检查和不

定期检查。对存在的危险源必须制定监控、管理措施，对事

故隐患必须整改，及时消除；对重大隐患必须进行评估，制

定整改方案和应急计划，并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劳动法》

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监督检查时所应履

行的责任和义务作了规定。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原由劳动行

政部门履行的有关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职能划归由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后者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关安全生产的监

督检查时，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劳动法》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在

《劳动法》中还规定了工会和个人对劳动过程中的监督权利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违反劳

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劳动过程中有关劳动

安全卫生方面的具体规定：1）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

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

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

少职业危害。2）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3）用人单位



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

进行健康检查。4）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5）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

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

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6）国家建立伤亡事故和职

业病统计报告和处理制度。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亡事故

和劳动者的职业病状况，进行统计、报告和处理。▲2、有关

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的规定：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

改正。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

执行公务，有权进入用人单位了解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

况，查阅必要的资料，并对劳动场所进行检查。 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必须出示

证件，秉公执法并遵守有关规定。3）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

规的情况进行监督。4）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任何组

织和个人对于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3、劳动安全卫生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第八

十九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

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第九十一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

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

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1）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2）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

资报酬的；3）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4

）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 第九十二条 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

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 防护用品和劳动

保护设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

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

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

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三条 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

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四条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

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

九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对女职工（"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或者未成

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六条 用人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

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1）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的；2）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第九十七条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对劳动者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

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

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一百条 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

可以加收滞纳金。 第一百零一条 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

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击报复举

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

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零二条 劳动者

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

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一百零四条 国

家工作人员和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社会保

险基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零五条 违

反本法规定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

罚的，依照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